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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 

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。主

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，均为

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。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

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，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

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 

保险责任 

第二条 保险期间内，保险人将根据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对下述费用或损失承担赔偿责

任： 

（一）被保险船舶在航行运输或停泊中，发生主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，致使螺

旋桨、舵、锚、锚链、子船发生单独损失或因此而产生的修理费用，本附加险按承保清单所

列项目负责赔偿。 

（二）因修理螺旋桨、舵所发生的被保险船舶进出船坞、上下船台、吊尾等费用，本附

加险合同也负责赔偿。 

赔偿处理 

第三条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保险金责任时，需满足下述规定： 

（一）螺旋桨、舵、锚、锚链及子船每次单独损失按实际损失赔偿； 

（二）船舶发生全损或部分损失时，螺旋桨、舵、锚、锚链及子船的损失及费用在主

险合同中已确定的赔偿，本附加险不再另行赔偿； 

（三）免赔额（率）：本附加险合同的每次事故免赔额（率）由投保人、保险人双方协

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 


